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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尔特汽车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署合作协议书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交易概述 

阿尔特汽车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公司”）于 2022 年 3 月 26 日与天津市西

青经济开发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西青经开集团”）、天津一汽夏利运营管

理有限责任公司签署了《阿尔特汽车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天津市西青经济开发集

团有限公司与天津一汽夏利运营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关于天津博郡汽车有限公司

之合作协议书》，公司拟通过股权转让方式受让天津博郡汽车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天津博郡”）80.1%股权，西青经开集团拟通过股权转让方式受让天津博郡

19.9%股权，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关

于签署合作协议书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32）。 

二、交易进展情况 

原合作协议约定的有效期为 3 个月，截止目前期限已届满，关于股权转让相

关合作事项各相关方尚在积极磋商与筹备中。公司会积极推动该合作事项，并根

据项目进展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三、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合作事项如果能顺利开展，将有助于公司在保持中立性的前提下更好地

服务于整车企业客户，进一步完善公司业务链条，增强品牌影响力，提升公司的

综合实力，促进公司长远健康发展。 

本次合作对公司本年及未来年度经营业绩的影响将根据具体项目的推进和

实施情况而定，不会影响公司业务的独立性，公司主营业务亦不会对交易对手方

形成依赖。 

四、风险提示 



本次合作最终以各方签订的相关具体协议为准，所涉及的具体事宜包括交易

金额、交易方案等，尚需进行全面尽职调查并根据相关结果进一步协商洽谈，并

履行必要的审批程序，最终合作能否达成尚存在不确定因素，敬请广大投资者注

意投资风险。 

五、其他说明 

关于本次合作后续事项，公司将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

《公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及时履

行相应决策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阿尔特汽车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6 月 28 日 


